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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电力监管条例》、《供电企业信息

公开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局、省、市、

区政府有关信息公开的工作部署，遵循“依法合规、积极稳妥、

规范有序、严控风险”四项原则，切实做好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工

作，创新构建信息公开工作管理格局，确保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2025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完成情况形成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在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等

渠道对社会公开，现将 2025 年度报告公开情况公布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电力），企业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地址位于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

舜英路交叉口兴瑞汇金国际 QB2 栋，营业场所联系方式

0371-68682677，电力许可证及编号 3052119-00138。注册资本

金 6 亿元人民币，目前控股股东河南航空港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股

份占比 70%，华能国际占比 29%，河南博元占比 1%。设置有舜英

路营业厅、雍州路营业厅、明港供电所、北港供电所、政务服务

大厅综合受理窗口等 5 处营业网点，服务电力用户 11.29 万户。

兴港电力于 2017 年 9 月通过公开竞标方式成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



业主，与实验区管委会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负责

实验区南海大道以北、洪泽湖大道以南、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

青州大道以西面积约330平方公里22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增量

配电网的建设、运营、维护任务。

兴港电力运营的郑州航空港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是

2016 年 12 月国家批复的第一批改革试点之一，是国家发改委增

量配电改革试点 12 个直接联系单位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省内

面积最大、落地运营最早、用电结构最全的改革试点。

近年来，兴港电力先后通过了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郑州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AAA 级信用企业认定，荣获了河南省工会“爱

心驿站”服务称号、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郑州市节能降耗先进

单位、实验区优质服务单位等荣誉。累计收到 21 封地方政府及

用户感谢信、56 面用户锦旗等荣誉，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广大电

力用户的一致肯定。

二、企业供电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一）用电基本情况

1.电量情况：2025 年全社会供电量 6.82 亿千瓦时；完成售

电量 6.64 亿千瓦时。

2.负荷情况：2025 年最大负荷 16.68 万千瓦。

3.用电户数：营业户数 11.29 万户。

（二）供电基本情况



1.供电质量及“两率”：供电可靠率 99.98%，电压合格率

99.99%。

2.全年停电情况：全年未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

（三）用电业务办理情况

2025 年，兴港电力持续优化用电业务办理服务，严格遵循省、

市、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持依法为各类用户提供新装、

增容、变更用电等全业务服务。所有业务的办理程序、时限要求

及政策信息均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24

小时供电服务热线、政务服务网及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多渠道

全面公开并实时受理。2025 年度，共受理用户新装、增容业务

14767 户次，受理各项业务办理均在《供电营业规则》《供电监

管办法》《兴港电力供电服务“十项承诺”》要求的时限内。兴

港电力严格按照“主动服务、一口对外、便捷高效、三不指定、

办事公开”原则，深入践行“三零”“三省”服务理念，开展业

扩报装工作，简化报装资料，优化业扩流程。着力构建“主动办、

线上办”服务新模式，提供从申请到接电的全过程“一站式”用

电服务，全面推行用电报装“一次都不跑”办电服务，平均办电

时限较 2025 年再压缩 27%，切实提升用户办电的便捷度与满意

度。

（四）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

兴港电力严格执行国家价格管理部门颁布的电价政策、收费

标准及发布要求，确保《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

知》（发改办价格【2022】1047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2023】526 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

（豫发改价管[2021]873 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通知》（豫发改办价管[2021]95 号）、《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第三监管周期河南电网输配电价调

整有关事项的通知》（豫发改价管【2023】244 号）、《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工商业分时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发改价管【2024】283 号）等电价政策全面落地执行及同步

发布。兴港电力建立电价政策常态化公示机制，严格通过企业门

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及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多渠道

进行实时公示公开，每月月末准时发布工商业月度代理购电电价

表。在此基础上，公司同步深化政策传导服务，常态化开展电价

政策解读，主动为用户提供“政策宣传+用户画像”一体化服务，

通过价格信息的公开与用能服务的精准延伸，切实保障电价执行



有据可依、收费过程透明规范，全力打造“透明化、公开化、规

范化”的电费环境。

（五）停限电有关信息

兴港电力 2025 年共处理故障工单 2822 件，严格规范各项停

限电信息的发布，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需要停电的，提前 7 天公

告停电区域、停电线路和停电时间；因供电设施临时检修需要停

电的，提前 24 小时公告停电区域、停电线路和停电时间。严格

贯彻落实国家、市、区及行业相关政策规范，以高标准执行保障

电力可靠供应。2025 年，公司圆满完成保供任务，确保了供电

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助力实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执行的法律法规及制度标准

兴港电力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国务院能源主管部

门及其派出机构，以及省、市、区政府印发的政策、规范文件及

兴港电力制定的相关制度等，均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营业厅”等多渠道进行公示。

（七）供电服务承诺以及投诉电话

兴港电力严格遵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供电监管办法》、

《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专项整改方案》等文件要求，通过企业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及供电营业厅等渠道进行公示，并公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0371-56567666 供电服务热线等投诉渠道，

主动接受用户监督，持续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同时，



公司创新实施 24 小时网格化服务模式，组建 92 个小区微信电力

专属服务群。

三、主动公开信息内容

2025 年度兴港电力严格落实供电信息公开工作，积极拓宽

信息公开渠道，及时主动发布与用户利益息息相关的供电信息，

保障广大电力用户的知情权。

（一）信息公开途径

兴港电力主动公开新装、增容、变更用电的各类用电业务的

资料清单、办理环节、服务流程、办理时限、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可开放容量、新能源及源网荷储办理等信息，实现全业务透

明化。均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供电营

业厅及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371-56567666等多渠道进行公开，

支持用户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预约办理。

（二）其他需主动公开信息公开情况

1.供电企业基本情况：通过企业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企业基本

情况等内容。

2.办理用电业务程序及时限：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微营业厅”及政务服务网等多渠道进行公开。

3.执行的电价及收费标准：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营业厅”、供电营业厅及等多渠道进行公示。

4.供电质量及“两率”情况：供电可靠率 99.98%，电压合

格率 99.99%，本年度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相关数据均通



过企业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等线上渠道向社会公

开发布。

5.停限电有关信息：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

业厅”进行公示公告、依托小区微信电力服务群及短信平台等渠

道覆盖全用户告知。

6.供电服务法律法规及制度：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

号“微营业厅”及等线上渠道进行公示。

7.供电服务承诺及投诉电话：严格落实供电服务信息公开机

制，已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供电营业

厅及宣传资料等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主动公开发布《兴港电力供

电服务“十项承诺”》、《兴港电力员工服务“十个不准”》，

并同步公示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及 0371-56567666 供电服务热

线。公司坚持以公开促规范、以监督提质量，自觉接受用户监督，

持续规范服务行为，不断提升供电服务质量，构建全方位的社会

监督体系。

8.可开放容量信息：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

业厅”、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主动公示可开放容量信息，

动态更新配电网接入能力和容量受限情况、新能源及源网荷储办电

服务指南，确保信息透明、公开及时。

9.用户受电工程相关信息：兴港电力严格落实国家及行业相

关政策要求，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供

电营业厅及宣传资料等多种渠道，主动公开从申请用电到装表接



电全过程资料清单、办理环节、服务流程、办理时限及收费标准

等信息，确保办电过程“有据可依、全程透明”。同时，提供企

业门户网站、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微营业厅”、供电营业

厅及 24 小时供电服务热线 56567666 等多渠道进行业务办理及

“零证预约”服务，持续提升办电便利度和透明度。

（三）申请公开信息等情况

2025 年，兴港电力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无推诿、拖延、

应公开而不予公开的现象发生。

四、下一步企业信息公开和供电服务工作开展计划

2026 年，公司将聚焦信息公开质量与实效，严格落实国家能

源局、河南省能源监管办公室及实验区管委会相关工作要求。持

续深化信息公开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建立健全内容动态更新机

制，确保公开信息准确、及时、有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多元化公开渠道，全面提升信息公开的覆盖面和触达率。坚持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用户体验，推动供电服务规范化、透

明化、高效化水平实现新提升。


